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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进度 

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保荐机构”）作为正在进行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明阳智能”、“上市公司”、“公司”）持续

督导工作的保荐机构，对明阳智能本次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进度进行了核查，

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23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进度的议案》，同意公司调整 2020 年度非公开发

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进度，该议案无需提交股东会进行审议，具体情况如

下： 

一、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项目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516 号）核准，公司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股）413,916,713股，每股发行价格 14.02元。截至 2020年 10

月 26 日止，公司实收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580,311.23 万元，扣

除发行费用 3,106.50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577,204.73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致同

验字(2020)第 110ZC00394 号验资报告予以验证。 

（二）募集资金的使用和存放情况 

截至 2025 年 12 月 15 日，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项目募集资金累计投入

529,250.24万元，尚未使用金额为 47,954.49万元。 

公司设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进行专户管理。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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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 12月 15日，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项目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开户行 账号 账户余额 

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山高科技支行 
44050178050400001031 31.32 

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山高科技支行 
44050178050400001030 10,385.32 

注1： 上述存款余额中包含募集资金专户的利息收入和手续费等支出。 

 

另外，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项目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40,000 万元用于购买

理财产品。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2月 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使

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82）。 

 

二、拟调整实施进度的项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5年 12月 15日，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尚剩余玉

门市明智风力发电有限公司明阳玉门市新民堡 10 万千瓦风电场项目（以下简称

“明阳新民堡项目”）和张家口明阳察北阿里巴巴数据中心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

（以下简称“明阳察北项目”）在建设阶段，其他项目均已结项。 

经公司 2024 年 8 月 5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

七次会议,以及 2024年 8月 27日召开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将

原计划投入 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汕尾海洋工程基地（陆丰）

项目明阳智能海上风电产业园工程项目剩余募集资金 89,111.20 万元及该项目利

息净额 2,943.12万元（利息收入扣减手续费支出，具体以转出当日募集资金银行

余额为准），变更用于投资建设：1）明阳新民堡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20,111.20 万元以及利息净额 2,943.12 万元（利息收入扣减手续费支出，具体以

转出当日募集资金银行余额为准），合计 23,054.32 万元；2）明阳察北项目，拟

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为 69,000.00万元。详见公司于 2024年 8月 6日在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73）。 

经 2024 年 10 月 29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

次会议，鉴于 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10MW级海上漂浮式风机

设计研发项目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公司将该项目结项，并将其节余募集资金

23,472.05 万元全部用于张家口明阳察北阿里巴巴数据中心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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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公司于 2024年 10月 31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部分 2020年

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4-100）。 

明阳新民堡项目募集资金拟投资金额 20,111.20万元，截至 2025年 12月 15

日，该项目募集资金累计投入金额 20,111.20 万元，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明阳

察北项目募集资金拟投资金额 92,472.05万元，截至 2025年 12月 15日，该项目

募集资金累计投入金额 44,517.56万元。 

 

三、拟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的情况 

结合当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建设情况和投资进度，公司拟对上述募投

项目的实施时间进行调整，具体情况如下： 

募集资金来源 募投项目名称 
预定可使用状态 

调整前 调整后 

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 
明阳新民堡项目 2025-12-31 2026-06-30 

明阳察北项目 2025-12-31 2026-12-31 

 

（一）调整明阳新民堡项目实施时间的原因 

目前，该募投项目的主体建设工程均已按计划时点完成，该募投项目已经具

备向国家电网倒送电的条件。但该募投项目拟接入由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承建的

玉门 750kV变电站的建设工程，因其决策周期、设计周期、施工周期受国家电网

年度整体规划制约，相较之前预期延长。 

基于上述客观原因，本着对募投项目整体投资效益和风险管控，经综合评估，

公司决定调整明阳新民堡项目的实施完成时间至 2026年 6月 30日。 

（二）调整明阳察北项目实施时间的原因 

1、该募投项目的升压站主体工程和部分风机的吊装工作已完成，集电线路具

备带电条件，但由于当地连续不断的暴雨以及提前进入冬季等气候条件影响，该

募投项目施工窗口期被严重压缩,影响了整体项目的推进。 

2、由于该募投项目的外送线路工程建设涉及用林、用地等相关手续办理，涉

及多部门的审批，过程复杂且周期较长，在相关行政批复等前置手续未完成之前，

无法启动外送线路的施工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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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该募投项目拟接入由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张家口供电公司承建的银沙

220KV 变电站，因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张家口供电公司需要对银沙变电站母

线系统进行全面升级改造，以保证整个电力系统的协调性和稳定性，该等改造尚

未完成； 

基于上述原因，本着对募投项目整体投资效益和风险管控，经综合评估，公

司决定调整明阳察北项目的实施完成时间至 2026年 12月 31日。 

 

四、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是公司根据当前经营发展需要和项目

实际建设进度做出的审慎决定，仅限于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节点的调整，

未改变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实施方式、建设内容和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投资规

模，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 

公司本次调整募投项目实施进度有利于募投项目的合理推进，不会对公司的

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

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

符合公司发展战略规划。 

公司将密切关注募投项目的实施情况，积极优化资源配置，合理统筹，加强

对募投项目的监督管理，积极推进募投项目建设进度。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1、公司本次调整 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进度事项已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

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规

定的要求； 

2、公司本次调整 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进度的事项，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调整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实施进度事项无异议。 

 






